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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制發展應當理性討論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 7 條和附件二第 3 條規

定，2009 年及以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

修改，須經立法會 2/3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

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者備案。這就是通常所說的

政制發展問題。 

香港“佔中”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政制發展問

題。這就需要反思政制發展的目的是甚麼？政制發展

的目的是為了落實居民民主權利、提升政府管治效

能，促進社會健康發展。政制發展的目的不是撕裂社

會，制造社會分化和族群對立。政制發展應當兼顧社

會各階層利益，消弭社會矛盾。這就要辨明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制發展的幾個基本前提：第一，政制發展的

起點在哪裏？是 1976 年，還是 1999 年？第二，政制

發展的依據是甚麼？是《澳門基本法》，還是國際人

權公約？第三，行政長官普選的法律技術問題，即如

果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通過修改基本法正文，還是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第四，如何看待立法會議員的三

種結構？以下試分辨之。 

 

 

二、澳門政制發展的起點 
 

澳門政制發展的起點在於澳門回歸。有一種意見

認為，澳門回歸前就有相當程度的民主，其依據就在

於葡萄牙在 1976 年就開始引進立法會的直接選舉制

度。這種意見進而推論，澳門開始實行立法會直接選

舉的時間，甚至間接選舉的時間都早於香港，因此澳

門應當更有條件比香港早實行普選制度。這種意見是

不全面的。第一，澳門回歸前實行殖民主義的政治體

制，總督由葡萄牙直接委派，葡萄牙通過總督實施其

對澳門的管治。1976 年成立的立法會，與總督共同行

使立法權，立法會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本地民意代表機

構，立法會的運作是圍繞總督制這一政權組織形式而

展開的。第二，在澳門是否實行行政長官的普選和立

法會的全面普選，要根據《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和澳門實際情況，並非僅僅根據歷史的因素而單獨展

開推論。第三，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

基本法》雖然沒有規定行政長官普選的政制發展目

標，但也沒有排除行政長官普選的可能性，然而，根

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以及《中葡聯合聲明》的

有關規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而行政長官

繼續保留委任部分議員的權力，因此，“在五十年”

之內，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也不可能達致立法

會全體議員普選產生的目標，而應當繼續保留委任這

一制度。 

討論澳門政制發展的起點是 1999 年，而非 1976

年。澳門回歸，中國政府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恢復行使

主權，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澳

人治澳”和高度自治，這是根本性的改變。《澳門基

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組成，除另有規定外，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務人員必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

久性居民，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後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門立法會多數議員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既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對澳門特別行政

區負責，立法會行使立法權，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惟

一的立法機關。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就奠基於

在這些基礎上。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

泛代表性的推選委員會選出，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推選委員會共 200 人，全部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

其中工商、金融界 60 人，文化、教育、專業等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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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50 人，原政界人士、

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

表 40 人。2004 年第二任行政長官和 2009 年第三任行

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選

舉委員會委員共 300 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其中

工商、金融界 100 人，文化、教育、專業等界 80 人，

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80 人，立法會議員的代

表、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澳門地區全國人民代表、

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40 人。 

第一屆立法會是在參考澳門實際情況並考慮到

與之相互銜接的基礎上而規定的。1976 年成立的立法

會由三部分組成：總督委任的議員、直接選舉的議員

和間接選舉的議員組成，其中總督委任 5 名、直選 6

名、間選 6 名，共 17 名議員。1990 年葡萄牙修改《澳

門組織章程》，改為總督委任 7 名、直選 8 名、間選 8

名，共 23 名議員，此後一直延續到澳門回歸。1 因

此，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共 23 人，其

中直接選舉的議員 8 人，間接選舉的議員 8 人，委任

的議員 7 人，《澳門基本法》附件二規定第二屆立法

會共 27 人，其中直接選舉的議員 10 人，間接選舉的

議員 10 人，委任的議員 7 人，“第三屆及以後各屆”

立法會共 29 人，其中直接選舉的議員 12 人，間接選

舉的議員 10 人，委任的議員 7 人。 

2012 年澳門社會對政制發展進行了廣泛討論，

2012 年 6 月 3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上報的

附件一修正案和附件二修正案予以批准和備案。根據

這兩個附件修正案，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由 33 人組

成，其中直選議員增加 2 人至 14 人，間選議員增加 2

人至 12 人；2014 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

委員會由 300 人增加到 400 人組成，其中工商、金融

界增加 20 人至 120 人，文化、教育、專業等界增加

35 人至 115 人，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增加 35

人至 115 人，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市政機構成員的代

表、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地區全國政協委員

的代表增加 10 人至 50 人，並規定第五任及以後各任

行政長官和第六屆及以後各屆立法會，其產生辦法在

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進一步修改前，按本修正案的規定

執行。 

回顧澳門 15 年以來的政制發展，必須看到：第

一，民主的實質是指人民當家作主，澳門回歸，中國

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現

“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中國人在

自己的土地上實現當家作主，這就是最大的民主。第

二，政制發展體現出循序漸進的精神，行政長官的產

生，由 1999 年的 200 名推選委員會，發展到 2004 年

和 2009 年的 300 名選舉委員會，再發展到 2014 年的

400 名委員。立法會議員由 1999 年第一屆的 23 人，

發展到 2001 年第二屆的 29 人，以及 2005 年第三屆

和 2009 年第四屆的 29 人，以及 2013 年第五屆的 33

人。委任議員名額不變，直選議員和間選議員的名額

持續增加，其中又以直選名額增加的名額最多。澳門

回歸 15 年以來的政制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這些

都是葡萄牙殖民統治政治體制下不可能取得的歷史

成就。 

民主是當今世界的主流思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制發展問題既要歷史地看，也要現實地看。既要看到

其歷史成就，也要看到其不足。從這個角度看，目前

的選舉還缺乏足夠競爭性，居民對現在的一些政治結

構還缺乏直接的參與感，應當引起重視。如 2004 年

第二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中，只有第二界別中

的專業界應選 30 人，候選 32 人，422 名居民具有投

票資格，其中 399 人參與了投票。其餘委員均是等額

自動當選。2009 年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選

舉，其第一、二、三界別均為等額自動當選。2014

年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取消了自動當選

機制，5,448 名居民有資格投票，其中 4,505 人參與投

票，其中教育界應選 29 人，候選 31 人，體育界應選

17 人，候選 19 人，勞工界應選 59 人，候選 63 人，

其餘界別則是等額選舉產生。2 而澳門立法會議員的

間接選舉制度，回歸前就一直奉用協商主義，謀求達

成共識，提出惟一候選名單，最後等額選舉，而回歸

後繼續沿用這一做法。3 

 

 

三、政制發展的法律依據 
 

在討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進程時，還必

須準確認識政制發展的法律依據問題。2013 年 3 月

27 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2975 號會議上通過了《關

於中國澳門初次報告的結論性意見》(2013 年 3 月 11

日至 28 日)，其中指出： 

“委員會注意到中國澳門最近於 2012 年通過了

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正案，

將有權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委員人數從 300 人

增加到 400 人。委員會回顧，《公約》第二十五條承

認並保護每個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選舉和被選

舉權利和擔任公務員的權利。而且，《公約》第二十

五條是基於人民同意和符合《公約》原則的民主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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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委員會第 25 號一般性意見第 1 段)。委員會

注意到對《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所作的保留，但

感到遺憾的是，中國澳門未表示準備實行普選以確保

人人有權在真正的選舉中投票以及在不受不合理限

制的情況下參選，也未提出實行這一選舉制度的時間

表。委員會還關注中國澳門維持其對《公約》第二十

五條(乙)項所作保留這一立場(第二、第二十五和第二

十六條)。” 

“中國澳門應考慮採取一切準備措施，以期作為

優先事項，依照《公約》的規定，實行普遍的和平等

的選舉。它應充分考慮到委員會第 25 號一般性意見

(1996 年)，制定一項明確和全面的行動計劃，並為過

渡到一個基於普遍和平等原則的選舉制度規定時間

表，以確保所有公民能夠根據《公約》第二十五條享

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委員會建議中國澳門考慮採

取步驟，撤回對《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所作的保

留。”4 

這就提出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即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政制發展應當是依據《澳門基本法》，以及《澳

門基本法》確立的自身邏輯展開，還是應當根據《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尤其是其第 25 條b項

而展開？《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規定，“《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

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

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澳門

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

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這裏說明三個

問題：第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不

是作為一項整體生效的條約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

用，而是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第二，並

不是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所有規定

繼續有效，而是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其中被保留的規

定不具有繼續生效的法律效力；第三，這些繼續有效

的規定，並不是直接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而是通

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5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 b 項

規定，“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這種

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

行，以保證選舉人的意志的自由表達”。1992 年 12

月 29 日葡萄牙共和國議會通過第41/92 號決議，將《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

權利的國際公約》延伸到澳門地區實施，其中第 3 條

特別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

十五條 b 項，在按照《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澳門組

織章程》及《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之規定

所訂定有關由選舉產生之機關之組成，及其據位人之

選用與選舉方式等方面，不適用於澳門。”1999 年

12 月 2 日中國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適用《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問題致聯合國秘書長的通知書

裏也特別指出，“公約第二十五條 b 項，涉及根據《聯

合聲明》和《基本法》確定的由選舉產生機構的組成

及其成員的選擇與選舉方式，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

用。”這非常清楚地說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 25 條 b 項不具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

的法律效力，更不能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

法律依據。 

至於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建議“中國澳門考

慮採取步驟，撤回對《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所作

的保留”是不準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 25 條 b 項不具有在澳門適用的法律效力，首

先是葡萄牙政府作出的保留，而中國政府在對澳門恢

復行使主權時，尊重葡萄牙為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

於澳門所作出的保留，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實際適用的

條款。這項保留是中國政府作出的，澳門本身不具有

撤回對《公約》第 25 條 b 項所作出的保留的權利。 

 

 

四、行政長官普選的法律技術問題 
 

《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

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

選產生的目標。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澳門基本法》是在參考《香港基本法》的基礎上制

定的，然而《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並沒有寫進上述

第 2 款“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僅作以下規定：“澳

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由附

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澳門基本法》雖然沒有規定最終達至普選的政

制發展目標，但應當還理解為，《澳門基本法》本身

也沒有排除將來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可能性。這種普

選的可能性，其在法律技術應當怎樣理解？一種意見

認為，行政長官普選必須要通過修改《澳門基本法》

正文，即在第 47 條裏先加上普選的目標後，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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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附件一。 

這種觀點並不準確。第一，通常所說的“政制發

展”是一個特定概念，只能在基本法的附件裏進行修

改。6 從字面意義上看，政制發展可以認為是一項永

遠存在優化空間的常態選項，而且基本法本身也不能

排斥自身修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就目前階段

來看，將政制發展理解為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是妥

當的。第二，《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第 1 款規定行政

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這裏所指的選舉，

其內涵既可以包括直接選舉，也可以包括間接選舉，

即附件一既可以規定行政長官直接選舉產生，也可以

規定行政長官間接選舉產生。第三，《澳門基本法》

第 68 條第 2 款規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

生。”而附件二規定這裏的選舉既包括直接選舉，也

包括間接選舉。如果將第 47 條第 1 款所指的選舉，

理解為只能是間接選舉，不僅過於牽強，而且與第 68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選舉”構成矛盾。 

1993 年 1 月 13 日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

制專題小組提交給全體大會的工作報告中曾指出，

“有意見認為應把普選行政長官作為目標加以規

定。委員們認為，普選應從澳門實際出發，草案目前

規定行政長官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並未排除將

來澳門選擇普選行政長官的制度。因此，草案的寫法

是可行的。”7 因此，如果認為只能通過修改基本法

正文才能達致行政長官普選，這就說明當時的草案寫

法是“不可行的”，1991 年政治體制小組報告裏的專

業意見是不對的，這就從反面證明了普選行政長官不

必修改基本法正文。 

然而，行政長官的普選，在目前來看，還僅是法

律上的可能性。在缺乏政制發展最終達至普選目標的

前提下，政府不能提出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綫圖。因

此，要不要實現普選行政長官，這是一個前提。只有

把這個前提解決了，才談得上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時

間表和路綫圖問題。 

《澳門基本法》起草期間，當時有一種意見提

出，要求比照《香港基本法》的寫法，增加其第 45

條中間一段的內容，即行政長官最終達致普選產生的

目標，然而，當時就有一種意見指出，要求普選，“可

以理解，也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否切合澳門的實際，

對澳門的發展是否有利？都值得深入研究。” 8  因

此，要想在澳門達致普選行政長官，還必須進行廣泛

的社會討論，既要討論普選的“好處”，也要討論普

選的“壞處”，既要看到普選的民主價值，也要看到

普選與澳門這種微型社會結構是否相適應的問題。政

制發展的目的不是撕裂社會，只有經過深入、充分、

理性的社會討論，在本澳社會達成廣泛共識以後才能

順利推進。 

 

 

五、如何看待立法會議員的三種結構 
 

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的組成為 33 人，其中直選

議員 14 人、間選議員 12 人、委任 7 人。根據《中葡

聯合聲明》，以及《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應當

繼續保留行政長官委任立法會部分議員的制度。全國

人大常委會 2012 年 2 月 29 日在《關於澳門特別行政

區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有關問題的決定》指出，立法會議員的三種結構應

當長期保持不變。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無非兩個思路：一個是

擴大立法會議員的總數，另一個是不擴大總數的前提

下，對立法會進行內部的議員結構進行調整。不過，

從 1976 年以來的歷史傳統看，立法會的變化都是第

一種思路，即擴大立法會議員總數，從來沒有出現過

將立法會議員三種結構中的某一結構減少，並將其名

額讓給其他結構的情況。 

應當將重點放在“我們需要一個甚麼樣的立法

會”問題上。這就必須從《澳門基本法》確立的政治

體制整個框架和基本原則來討論政制發展問題，即必

須從行政長官制的角度討論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

問題。行政長官制包括四個基本原則，即：○1 地方政

制；○2 行政主導；○3 行政與立法互相配合又互相制

約；○4 司法獨立。  立法會議員結構的變動應當與這

些原則相適應。 

9

 

 

六、結語 
 

民主發展沒有止境，而政制結構應當在一定範圍

和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澳門回歸 15 年以來，“一

國兩制”的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出現了一些新

情況和新問題，而動不動就將有關社會問題歸結為政

制發展問題，是不嚴肅的。 

第一，澳門政制發展的起點是 1999 年 12 月 20

日，而非 1976 年。回歸 15 年以來，政制發展取得了

長足進步。行政長官的產生由原來 200 人增加到 300

人，繼而增加到現在的 400 人；立法會從原來的 23

人，增加到 27 人、29 人，繼而增加到現在的 3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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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必須清醒地看到目前政制結構中某些不

足。如選舉缺乏足夠競爭性，總是等額選舉產生，民

眾缺乏直接的參與感，等等。這些問題是否可以通過

普選制度加以徹底解決。這就需要我們理性地探討普

選的意義，以及與澳門社會是否相適應的問題。從法

律上看，行政長官普選僅為將來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

一個選項，我們還必須同時探討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

其他民主制度。行政長官的普選通過修改附件一可以

達致，而不必為此特意修改基本法正文。至於有一種

意見提出在 2019 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這是不現實

的。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應該圍繞怎樣進一步發

揮立法會的立法功能和監督功能而展開。 

第三，政制發展的依據是《澳門基本法》，而非

國際人權公約。政制發展應當是根據《澳門基本法》

確立的自身邏輯而展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 25 條 b 項不具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的

法律效力，更不能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法

律依據。政制發展的目的不是撕裂社會，制造社會分

化，而應當是兼顧各階層利益，落實居民民主權利，

提升政府管治效能，促進社會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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